
101年度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觀摩活動(中區) 

臺中市霧峰區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學員宿舍營運移轉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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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
壹、 本團簡介 

貳、 建置音樂文化園區 

參、 本OT案辦理情形 

肆、 本OT案履約管理 

伍、 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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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創立於民國34年，為臺灣最悠久的交響樂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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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先後隸屬於臺灣省警備司令部、臺灣省藝術建設協會、臺灣省政
府教育廳及文化處等單位；民國88年7月，改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
會，更名為「國立臺灣交響樂團」。(101年5月文建會改制為文化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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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美國波士頓檀格塢為藍本，建置音樂文化園區。 

四年發展計畫：計畫期程自96年到99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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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將本團相關設施及空間作有效之調整應用，發揮最大功能。 

2. 串聯中部地區之文化及觀光資源，如：科博館、美術館、 
工藝所及日月潭等。 

3. 結合霧峰地區相關產業，促進區域觀光休閒產業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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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音樂文化園區 

四年發展計畫(96~99年) 

1. 升級與充實表演廳設施 

2. 樂器展示暨影音視聽設
施整合 

3. 音樂文化園區周邊環境
改善 

4. 宿舍及周邊環境改善 

5. 行政大樓及演奏廳改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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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團演奏廳為優質展演場所，除本團音樂會排練及
演出外，可提供作為其他樂團、藝術團體比賽、各
類藝文活動及個人展演活動使用。 

2. 本團演奏廳音響及錄音設備頂級，可供大型樂團和
室內樂團等錄音服務。 

3. 多功能教室(團體練習室)及小型個人練習室租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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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促參案之定位及利基 

1. 音樂文化園區建置原則：原
有空間及建物活化利用、臺
灣音樂教育及人才培育、結
合地區之文化及產業資源、
音樂文化特色展現。 

2. 影音館包含樂器展示區、影
音文化廣場及學員宿舍。 

3. 結合本團音樂人才及演奏會
的規劃、創意音樂活動與音
樂營之策辦及演奏廳多元化
經營，並串聯周邊文化及觀
光景點與霧峰地區既有產業，
建構霧峰為臺灣音樂文化創
意產業的重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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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團學員宿舍OT案辦理依據： 

1. 依據「發展觀光條例」第24條
第3項規定，非以營利為目的且
供特定對住宿之場所，由各該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安全、
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。 

2. 本團依據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
員會所屬機關住宿設施經營及
管理及安全維護要點」，以提
供辦理文化藝術相關之教育訓
練、研習、展演、學術交流、
會議及參訪等活動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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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團學員宿舍OT案範圍： 

1. 本團學員宿舍為地下1樓、
地上7樓之建築物。 

2. 本團學員宿舍OT案委託管
理範圍為地下1樓、地上1、
2樓及屋頂層，委託營運範
圍為地上4至7樓；其中地
上4至7樓每樓層16間房，
共64間房。 

3. 本團保留3樓學員宿舍及地
下室1間儲藏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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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招商條件 

1. 委託營運範圍為地上4至
7樓，共64間房；委託管
理範圍為地下1樓、地上
1、2樓及屋頂層。 

2. 許可年限10年，營運績
效良好，得享有一次優
先續約權，續約以5年為
限。 

3. 權利金：固定權利金每
年200萬元，浮動權利金
按不同營收額度級距之
百分比累計收取。 

4. 簽約1年內最低投資金額
不得低於720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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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以本團行政室擔任與民
間機構聯絡窗口。 

2. 本團成立管理小組，成
員為團長、副團長、秘
書及各組室主管；管理
小組約每月召開1次會議
辦理履約管理及與民間
機構之協調會議；並依
需要召開專案協調會議。 

3. 民間機構每日提送前一
日之日誌，經本團相關
組室會辦及陳核。 

4. 民間機構每月初提送上
個月報表，提管理小組
會議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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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工程會辦理促參相關課程及觀摩，並補助機關辦理
促參前置作業計畫經費之助益。 

2. 注意促參案相關作業程序及時程掌控。 

3. 委託顧問公司協助辦理前置作業計畫，有助於市場、
廠商、定位、財務及相關法律之評估。 

4. 依本案條件及各階段需求聘請法律、都市計畫及地
政、觀光及餐旅、財務及保險等專家學者協助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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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， 

敬請指教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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